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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IV 

 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區 議 會  

 

議 員 及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成 員 個 人 利 益 登 記 表 格  

 

 填 寫 登 記 表 格 之 前 ， 請 參 閱 以 下 個 人 利 益 登 記 須 知 。  

 

個 人 利 益 登 記 須 知  

 

 

(1) 《 區 議 會 常 規 》 第 48 條 載 述 有 關 區 議 會 議 員 及 區 議 會 轄 下 委 員 會 成 員 (下 稱 議 員 /

委 員 會 成 員 )個 人 利 益 登 記 的 規 定 。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必 須 詳 細 閱 讀 有 關 條 文 。  

 

(2) 《 區 議 會 常 規 》 第 48(6)條 規 定 區 議 會 秘 書 必 須 備 存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個 人 利 益 登 記

冊 (以 下 簡 稱 「 登 記 冊 」 )。  

 

(3) 備 存 登 記 冊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提 供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所 收 受 金 錢 或 其 他 實 惠 的 資 料 ， 而

該 等 個 人 利 益 可 能 被 其 他 人 合 理 地 視 為 會 影 響 該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在 區 議 會 的 行 為 、

言 論 、 表 決 取 向 ， 或 以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身 分 所 作 的 行 為 。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在 決 定

應 該 申 報 哪 些 個 人 利 益 時 應 以 此 目 的 為 依 據 。  

 

(4) 除 了 某 些 跟 實 惠 和 持 有 股 份 有 關 的 情 況 外 ，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無 需 透 露 其 所 收 受 薪

酬 或 利 益 的 款 額 ， 或 屬 於 配 偶 或 子 女 的 利 益 。  

 

(5)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根 據《 區 議 會 常 規 》第 48(1)，48(2)或 48(3)條 的 規 定，在 申 報 須 予

登 記 的 個 人 利 益 資 料 時，必 須 填 妥 及 簽 署 個 人 利 益 登 記 表 格，然 後 把 整 份 表 格 遞 交

予 區 議 會 秘 書 。 如 表 格 不 敷 使 用 ，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可 加 紙 填 報 。 不 過 ， 議 員 /委 員

會 成 員 根 據 《 區 議 會 常 規 》 第 48(4)條 的 規 定 ， 在 須 予 登 記 的 個 人 利 益 出 現 變 更 而

申 報 有 關 資 料 時，只 須 填 妥 及 簽 署 個 人 利 益 登 記 表 格 的 有 關 部 份，然 後 只 須 把 有 關

部 份 遞 交 予 區 議 會 秘 書 ， 而 無 需 遞 交 整 份 表 格 。  

 

(6) 根 據 《 區 議 會 常 規 》 第 48(6)條 的 規 定 ，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填 報 的 個 人 利 益 登 記 表 格

可 供 公 眾 查 閱。任 何 人 士 在 繳 交 有 關 費 用 後，可 在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複 印 此 等 表 格。個

人 利 益 登 記 表 格 也 會 上 載 區 議 會 網 頁 ， 供 公 眾 瀏 覽 。  

 

(7)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應 遵 從 登 記 個 人 利 益 的 規 定 ， 登 記 必 須 登 記 的 個 人 利 益 應 被 視 為

最 低 的 合 理 規 定 。 因 此 ，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如 認 為 應 該 公 開 某 些 相 關 資 料 ， 則 可 自

行 決 定 是 否 透 露 指 定 範 圍 以 外 的 個 人 利 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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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有 責 任 提 供 所 需 資 料 及 須 對 其 載 錄 於 登 記 冊 的 資 料 負 責 ， 以 向 其

他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及 公 眾 交 代 。  

 

(9)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無 需 登 記 其 因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身 分 享 有 同 等 的 利 益 ， 例 如 區 議 員

酬 金 及 營 運 開 支 償 還 款 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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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西 貢 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陳 博 智  

   

第 1 類    受 薪 東 主 、 合 夥 人 或 董 事 職 位  

1(1). 你 有 否 擔 任 公 共 或 私 營 公 司 的 受 薪 東 主、合 夥 人 或 董 事 職 位，包 括 所 有 獲

得 薪 金 、 酬 金 、 津 貼 或 其 他 實 惠 的 東 主 、 合 夥 人 或 董 事 職 位 ？  

 有   否 

"



"

  

(請 在 合 適 空 格 內 劃 ""號 ) 
 

若 有 的 話 ， 請 列 出 有 關 公 司 的 名 稱 ， 並 簡 略 說 明 每 間 公 司 的 業 務 性 質 。  
 

註: (a) 「 實 惠 」 一 詞 指 (i)議 員 在 一 年 內 (每 年 的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
日 )從 單 個 來 源 收 受 超 過 其 作 為 區 議 員 每 年 酬 金 *5%的 利 益 (*不 包
括 區 議 員 所 得 的 各 項 用 以 支 付 議 員 事 務 開 支 的 津 貼 / 開 支 償 還 款
額 ， 以 及 醫 療 津 貼 )； 或 (ii)一 次 過 收 受 價 值 超 過 2,000 元 的 實 惠 。  

(b) 本 地 及 海 外 公 司 的 受 薪 東 主 、 合 夥 人 或 董 事 職 位 均 須 予 以 登 記 。  

(c) 以 法 團 名 義 出 任 東 主、合 夥 人 或 董 事 的 受 薪 東 主、合 夥 人 或 董 事 職
位 亦 須 予 以 登 記 。  

(d) 若 為 某 公 司 的 受 薪 東 主、合 夥 人 或 董 事，則 在 同 一 集 團 的 附 屬 或 聯
營 公 司 擔 任 的 所 有 東 主 、 合 夥 人 或 董 事 職 位 ， 無 論 是 否 受 薪 ， 亦
須 予 以 登 記 。  

(e) 控 權 公 司 的 涵 義，與《 公 司 條 例 》(第 622 章 )第 13 條 中 該 詞 的 涵 義
相 同 。 該 條 文 指 明 ─  

"(1) 就 本 條 例 而 言 ， 如 某 法 人 團 體 (前 者 ) — —  
(a) 控 制 另 一 法 人 團 體 (後 者 )的 董 事 局 的 組 成 ；  
(b) 控 制 另 一 法 人 團 體 (後 者 )超 過 半 數 的 表 決 權 ； 或  
(c) 持 有 另 一 法 人 團 體 (後 者 )超 過 半 數 的 已 發 行 股 本 ，  

則 前 者 即 屬 後 者 的 控 權 公 司 。  

(2) 就 本 條 例 而 言 ， 如 某 法 人 團 體 (前 者 )是 另 一 法 人 團 體 (後 者 )的
控 權 公 司 ， 而 後 者 是 另 一 法 人 團 體 (第 三 者 )的 控 權 公 司 ， 則 前
者 亦 屬 第 三 者 的 控 權 公 司 。 " 

憑 藉 上 述 第 13(2)條，如 A 公 司 是 B 公 司 的 控 權 公 司，而 B 公 司 是
C 公 司 的 控 權 公 司，則 A 公 司 是 C 公 司 的 控 權 公 司。換 言 之，A 和
B 公 司 均 是 C 公 司 的 控 權 公 司。議 員 擔 任 受 薪 董 事 的 公 司 的 所 有 控
權 公 司 的 名 稱 均 須 登 記 。  

詳 細 資 料  

公 司 名 稱   

- 該 公 司 的 業 務 性 質   

- 

 

身 份  

(請 在 合 適 空 格 內 劃 ""號 ) 

   

 

 

東 主   

 

合 夥 人   董 事  
      其 他 (請 註 明 )    
   

-  該 公 司 的 所 有 控 權 公 司 (如 有 的
話 ) 

 

 

(若 你 有 更 多 受 薪 東 主 、 合 夥 人 或 董 事 職 位 須 登 記 ， 請 在 下 一 頁 的 附 加 頁 提 供 。 ) 

 

簽署: 

            

 

日期: 

        

2019-01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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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類    受 薪 東 主 、 合 夥 人 或 董 事 職 位  

1(1) (續上頁) 

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西 貢 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陳 博 智  

   

   

公 司 名 稱   

- 該 公 司 的 業 務 性 質   

- 

 

身 份  

(請 在 合 適 空 格 內 劃 ""號 ) 

   東 主   合 夥 人   董 事  
      其 他 (請 註 明 )    
   

-  該 公 司 的 所 有 控 權 公 司 (如 有 的
話 ) 

 

 

 

公 司 名 稱   

- 該 公 司 的 業 務 性 質   

- 

 

身 份  

(請 在 合 適 空 格 內 劃 ""號 ) 

   東 主   合 夥 人   董 事  
      其 他 (請 註 明 )    
   

-  該 公 司 的 所 有 控 權 公 司 (如 有 的
話 ) 

 

 

 

公 司 名 稱   

- 該 公 司 的 業 務 性 質   

- 

 

身 份  

(請 在 合 適 空 格 內 劃 ""號 ) 

   東 主   合 夥 人   董 事  
      其 他 (請 註 明 )    
   

-  該 公 司 的 所 有 控 權 公 司 (如 有 的
話 ) 

 

 

 

公 司 名 稱   

- 該 公 司 的 業 務 性 質   

- 

 

身 份  

(請 在 合 適 空 格 內 劃 ""號 ) 

   東 主   合 夥 人   董 事  
      其 他 (請 註 明 )    
   

-  該 公 司 的 所 有 控 權 公 司 (如 有 的
話 ) 

 

 

 

 (如 有 需 要 ， 請 影 印 本 頁 並 在 每 頁 簽 署 。 ) 

 

 

簽署: 

  

日期: 

 

2019-01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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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類    受 薪 東 主 、 合 夥 人 或 董 事 職 位  
 

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西 貢 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陳 博 智  

   

 

1(2). 如 你 在 本 屆 任 期 內 終 止 擔 任 任 何 已 登 記 公 司 的 受 薪 東 主、合 夥 人 或 董 事 職

位 ， 請 在 下 表 列 出 詳 細 資 料 。  

 

詳 細 資 料  

公 司 名 稱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如 有 需 要 ， 請 影 印 本 頁 並 在 每 頁 簽 署 。 ) 

 

 

 

 

 

 

簽署: 

  

日期: 

 

2019-01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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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西 貢 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  陳 博 智  

   

第 2 類    受 薪 工 作 及 職 位 等  
 

2(1). 你 有 否 從 事 受 薪 的 工 作 ， 包 括 所 有 獲 得 薪 金 、 酬 金 、 津 貼 或 其 他 實 惠 的

工 作 、 職 位 、 行 業 或 專 業 (區 會 議 員 一 職 除 外 )？  
 

 有   否   (請 在 合 適 空 格 內 劃 ""號 ) 
 

若 有 的 話 ， 請 在 下 面 表 格 內 列 出 你 從 事 每 個 工 作 、 職 位 、 行 業 或 專 業 的

詳 細 資 料 。  
 
註: (a) 凡 獲 得 薪 金 、酬 金 、 津 貼 或 其 他 實 惠 的 工 作 、 職 位 、 行 業 或 專 業 ，

均 屬 「 受 薪 」 性 質 。  

(b) 「 實 惠 」 一 詞 指 (i)議 員 在 一 年 內 (每 年 的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
日 )從 單 個 來 源 收 受 超 過 其 作 為 區 議 員 每 年 酬 金 *5%的 利 益 (*不 包
括 區 議 員 所 得 的 各 項 用 以 支 付 議 員 事 務 開 支 的 津 貼 / 開 支 償 還 款
額 ， 以 及 醫 療 津 貼 )； 或 (ii)一 次 過 收 受 價 值 超 過  2,000 元 的 實 惠 。  

(c) 「 受 薪 職 位 」 包 括 「 受 薪 」 公 職 。  

(d)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若 以 顧 問 身 分 擔 任 受 薪 職 位 ， 應 在 登 記 表 格 中 說
明 顧 問 工 作 的 性 質 ， 例 如 「 管 理 顧 問 」 、 「 法 律 顧 問 」 等 。  

 
詳 細 資 料  

受 薪 工 作 、 職 位 、 行 業 或 專 業 的 名 稱  公 司 的 業 務 性 質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若 你 有 更 多 受 薪 的 工 作 、 職 位 、 行 業 或 專 業 須 登 記 ， 請 在 下 一 頁 的 附 加 頁 提 供 。 ) 

 

 
 

 

簽署: 

               

 

日期: 

 

             2019-01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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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類    受 薪 工 作 及 職 位 等  
2(1) (續上頁) 

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西 貢 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陳 博 智  

   

受 薪 工 作 、 職 位 、 行 業 或 專 業 的 名 稱  公 司 的 業 務 性 質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如 有 需 要 ， 請 影 印 本 頁 並 在 每 頁 簽 署 。 ) 

 

 

 

 
 

簽署: 

  

日期: 

 

2019-01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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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類    受 薪 工 作 及 職 位 等  
 

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西 貢 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  陳 博 智  

   

 

2(2). 如 你 在 本 屆 任 期 內 終 止 從 事 任 何 已 登 記 的 受 薪 工 作 、 職 位 、 行 業 或 專 業 ，

請 在 下 表 列 出 詳 細 資 料 。  

 

詳 細 資 料  

受 薪 工 作 、 職 位 、 行 業 或 專 業 的 名 稱  

 

 NIL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(如 有 需 要 ， 請 影 印 本 頁 並 在 每 頁 簽 署 。 ) 

 

 

 

 

 

簽署: 

           

 

日期: 

 

           2019-01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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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西 貢 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陳 博 智  

   

第 3 類    股份  

 

3(1). 你 (本 人 或 連 同 配 偶 或 未 成 年 子 女，或 本 人 代 表 其 配 偶 或 未 成 年 子 女 )有 否

持 有 任 何 在 香 港 註 冊 登 記 的 公 司 或 其 他 團 體 的 股 份 的 實 益 權 益 ， 而 該 等

股 份 的 數 目 超 過 該 公 司 或 團 體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的 百 分 之 一 ？  
 

 有 

 
  否   (請 在 合 適 空 格 內 劃 ""號 ) 

 

若 有 的 話 ， 請 在 下 面 表 格 內 列 出 每 一 項 詳 情 。  

 
註 : (a) 無 須 登 記 持 有 股 份 的 數 量 或 價 值 。  

(b) 「 股 份 」 的 定 義 是 指 個 人 持 有 的 股 份 ， 並 不 包 括 議 員 /委 員 會 以 代 名
人 身 分 持 有 的 股 份 。  

(c)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有 責 任 登 記 據 其 所 知 屬 於 這 類 別 的 利 益 。  

(d)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配 偶 的 股 份 無 需 登 記。除 非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知 道 配
偶 持 有 股 份 ， 而 股 份 是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連 同 其 配 偶 或 代 表 其 配 偶 持
有 的 。 這 項 指 引 同 樣 適 用 於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未 成 年 子 女 的 股 份 。  

 

詳 細 資 料  

公 司 名 稱   公 司 業 務 性 質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若 你 有 更 多 股 份 須 登 記 ， 請 在 下 一 頁 的 附 加 頁 提 供 。 )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簽署: 

 

 

日期: 

 

          2019-01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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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類    股 份  

3(1) (續上頁) 

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西 貢 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陳 博 智  

   

公 司 名 稱   公 司 業 務 性 質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如 有 需 要 ， 請 影 印 本 頁 並 在 每 頁 簽 署 。 ) 

 

 

 

 

 

簽署: 

           

日期: 

 

2019-01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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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類    股 份  

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西 貢 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   陳 博 智  

   

 

3(2). 如 你 在 本 屆 任 期 內 終 止 擁 有 或 持 有 任 何 已 登 記 公 司 或 團 體 的 股 份，請 在 下

表 列 出 詳 細 資 料 。  

 

公 司 名 稱  

 

NIL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如 有 需 要 ， 請 影 印 本 頁 並 在 每 頁 簽 署 。 ) 

 

 

 

 

 

 

簽署: 

 

 

日期: 

 

         2019-01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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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西 貢 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   陳 博 智  

   

第 4 類    財 政 贊 助  

 

4. 作 為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時，你 或 你 的 配 偶 有 否 由 於 你 是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的

關 係，曾 收 受 來 自 任 何 人 士 或 組 織 的 財 政 贊 助 (須 說 明 該 項 贊 助 是 否 包 括

以 直 接 或 間 接 方 式 付 予 該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或 其 配 偶 的 款 項，或 給 予 該 議

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或 其 配 偶 的 實 惠 或 實 利 )  
 

 有   否   (請 在 合 適 空 格 內 劃 ""號 ) 

 
註 : (a)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應 向 其 配 偶 查 詢 所 需 資 料 ， 以 便 及 早 詳 盡 地 登 記

有 關 財 政 贊 助 的 利 益 。  

(b) 「 實 惠 」 一 詞 指 (i)議 員 在 一 年 內 (每 年 的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
日 )從 單 個 來 源 收 受 超 過 其 作 為 區 議 員 每 年 酬 金 *5%的 利 益 (*不 包
括 區 議 員 所 得 的 各 項 用 以 支 付 議 員 事 務 開 支 的 津 貼 / 開 支 償 還 款
額 ， 以 及 醫 療 津 貼 )； 或 (ii)一 次 過 收 受 價 值 超 過 2,000 元 的 實 惠 。  

(c) 任 何 免 費 獲 得 或 以 低 於 市 民 一 般 須 付 的 價 格 獲 得 的 實 惠 或 實 利 亦
包 括 在 內 。  

(d) 如 捐 贈 人 為 公 司 ， 請 簡 述 其 業 務 性 質 。  

(e)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從 所 屬 政 治 團 體 (*)獲 得 的 贊 助 ， 則 只 須 登 記 從 所
屬 政 治 團 體 直 接 獲 得 的「 財 政 贊 助 」利 益，這 些 須 予 登 記 的 利 益 包
括 每 月 港 幣 5,000 元 或 以 上 的 現 金 資 助。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須 根 據 本
身 所 知 的 有 關 情 況，考 慮 接 受 某 項 財 務 贊 助 會 否 觸 犯《 防 止 賄 賂 條
例 》 (第 201 章 )。  

* 「 政 治 團 體 」的 定 義 與《 社 團 條 例 》（ 第 151 章 ）中「 政 治 性 團
體 」 的 定 義 一 致 。 《 社 團 條 例 》 中 的 有 關 定 義 引 述 如 下 ：  

「 政 治 性 團 體 」 指 ：  

(i) 政 黨 或 宣 稱 是 政 黨 的 組 織 ； 或  

(ii)  其 主 要 功 能 或 宗 旨 是 為 參 加 選 舉 的 候 選 人 宣 傳 或 作 準 備 的

組 織 。  

 

若 有 的 話 ， 請 列 明 詳 情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簽署:     

           

 

日期: 

 

          2019-01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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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

 

 

西 貢  

 

 

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

    

 

陳 博 智  

   

第 5 類    海 外 訪 問  

5. 作 為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時 ， 你 或 你 的 配 偶 有 否 由 於 你 是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

身 分 有 關 或 由 該 身 分 ， 到 香 港 以 外 訪 問 或 旅 遊 ， 而 該 次 訪 問 或 旅 遊 的 費

用 並 非 全 數 由 該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或 公 費 支 付 (須 說 明 該 項 贊 助 是 否 包 括

以 直 接 或 間 接 方 式 付 予 該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或 其 配 偶 的 款 項，或 給 予 該 議

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或 其 配 偶 的 實 惠 或 實 利 )？  

 

 有   否   (請 在 合 適 空 格 內 劃 ""號 ) 

 

若 有 的 話 ， 請 在 下 面 表 格 內 提 供 詳 情 。  

 
註 : (a)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應 向 其 配 偶 查 詢 所 需 資 料 ， 以 便 登 記 有 關 海 外 訪

問 的 利 益 。  

(b) 在 登 記 有 關 香 港 以 外 的 訪 問 或 旅 遊 時，請 註 明 訪 問 或 旅 遊 的 日 期 、

國 家 或 地 區、目 的、贊 助 人 姓 名、參 加 的 理 由 及 收 受 利 益 的 性 質 (請

註 明 有 關 利 益 是 否 與 提 供 旅 費 、 住 宿 及 ／ 或 膳 宿 津 貼 有 關 )。 屬 於

這 類 別 的 利 益 須 在 訪 問 或 旅 遊 結 束 後 14 個 淨 工 作 日 內 予 以 登 記 。 

 

詳 細 資 料   

贊 助 人 姓 名   

 

訪 問 日 期    

 

訪 問 的 國 家 ／ 地 方   

訪 問 目 的   

參 加 訪 問 的 理 由   

收 受 利 益 的 性 質 (請 註 明 有 關

利 益 是 否 與 提 供 旅 費、住 宿 及

／ 或 膳 宿 津 貼 有 關 )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

簽署: 

       

 

日期: 

 

          2019-01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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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

 

 

 

西 貢  

 

 

 

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

     

 

 

陳 博 智  

    

第 6 類    土 地 及 物 業  

 

6.  你 在 香 港 是 否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擁 有 土 地 或 物 業 ？  

 

 有   否   (請 在 合 適 空 格 內 劃 ""號 ) 
 

 
註 : (a) 議 員 / 委 員 會 成 員 只 須 登 記 所 擁 有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的 一 般 性 質 ， 如  

“ 在 中 西 區 的 西 環 選 區 擁 有 一 個 商 業 物 業 ”  或  “ 在 油 尖 旺 區 的 旺

角 選 區 擁 有 一 個 住 宅 物 業 ”  或  “ 在 葵 青 區 的 葵 芳 選 區 擁 有 一 個 工

業 物 業 ” ， 而 無 需 列 出 該 土 地 或 物 業 的 地 址 等 詳 細 資 料 。  

(b) 除 非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在 本 港 擁 有 的 唯 一 或 一 所 主 要 及 經 常 性 自 住

的 居 所 亦 為 其 帶 來 收 入 ， 否 則 無 需 登 記 。  

(c) 任 何 土 地 或 物 業 ， 如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有 自 主 處 置 權 ， 或 從 中 獲 得 任

何 金 錢 利 益 ， 均 須 予 以 登 記 。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擁 有 的 土 地 或 物 業 ，

不 論 是 以 其 個 人 名 義 擁 有 或 間 接 持 有 ， 例 如 透 過 公 司 或 其 他 人 士 持

有 ， 均 屬 須 予 登 記 的 個 人 利 益 。 如 果 土 地 或 物 業 透 過 公 司 持 有 ， 凡

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持 有 該 公 司 的 控 制 權 或 超 過 百 分 之 五 十 的 股 份， 即

須 予 以 登 記 。 如 土 地 或 物 業 透 過 其 他 人 士 持 有 ， 凡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

可 透 過 該 名 人 士 處 置 該 土 地 或 物 業 ， 或 從 中 獲 得 任 何 金 錢 利 益 ， 亦

須 予 以 登 記 。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以 受 託 人 身 分 持 有 但 並 無 自 主 處 置 權

的 土 地 或 物 業 (例 如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為 代 名 人 、 受 託 人 或 保 管 人 )，

無 需 予 以 登 記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簽署: 

 

 

日期: 

 

           2019-01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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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西 貢 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陳 博 智  

   

第 7 類    客 戶  

 

7(1). 你 有 否 以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身 分 或 以 任 何 方 式 與 該 身 分 有 關 而 向 客 戶 提 供 個

人 服 務 ， 並 因 此 收 受 該 客 戶 付 予 的 薪 金 、 酬 金 、 津 貼 或 其 他 實 惠 ？  
 

 有   否   (請 在 合 適 空 格 內 劃 ""號 ) 
 

 若 有 的 話 ， 請 在 下 面 表 格 內 列 出 每 個 有 關 客 戶 的 詳 細 資 料 。  
 
註: (a) 這 裏 所 指 的 服 務，包 括 由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或 據 其 所 知 由 其 身 為 合 夥

人 、 董 事 、 僱 員 或 職 員 的 組 織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。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應 在

為 客 戶 提 供 服 務 前 向 客 戶 指 出 ， 根 據 《 區 議 會 常 規 》 的 規 定 ， 議 員 /

委 員 會 成 員 必 須 向 區 議 會 申 報 有 關 客 戶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。  

(b) 「 實 惠 」一 詞 指 (i)議 員 在 一 年 內 (每 年 的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)

從 單 個 來 源 收 受 超 過 其 作 為 區 議 員 每 年 酬 金 *5%的 利 益 (*不 包 括 區

議 員 所 得 的 各 項 用 以 支 付 議 員 事 務 開 支 的 津 貼 /開 支 償 還 款 額，以 及

醫 療 津 貼 )； 或 (ii)一 次 過 收 受 價 值 超 過 2,000 元 的 實 惠 。  

(c) 就 這 類 須 予 登 記 的 利 益 來 說，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有 責 任 登 記 所 知 的 利

益。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無 需 找 出 所 屬 組 織 提 供 受 薪 服 務 的 所 有 客 戶 的

姓 名 或 名 稱 。  

(d)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登 記 個 人 利 益 時 若 提 及 某 間 公 司，須 簡 略 說 明 該 公

司 的 業 務 性 質 。  

(e) 就 這 類 須 予 登 記 的 個 人 利 益 來 說 ， 以 下 列 舉 若 干 例 子 ， 以 資 說 明 ，

但 並 不 表 示 只 有 屬 於 下 述 專 業 的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才 須 登 記 這 類 個

人 利 益 ；  

(i) 身 為 會 計 師 的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所 屬 的 會 計 師 行 為 客 戶 擬 備 投

標 文 件 ， 競 投 區 議 會 或 其 轄 下 委 員 會 的 工 程 計 劃 。  

(ii) 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受 聘 (例 如 獲 公 關 公 司 或 環 保 團 體 支 付 費 用 )

確 保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會 注 意 某 一 觀 點 或 問 題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該

觀 點 或 問 題 可 以 和 區 議 會 進 行 的 辯 論 有 關 ， 或 純 粹 是 該 機 構

擬 據 之 向 各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進 行 游 說 的 問 題 。  
 

詳 細 資 料  

客 戶 名 稱  客 戶 業 務 性 質  

 

 

 

 

 

 

(若 你 有 更 多 客 戶 須 登 記 ， 請 在 下 一 頁 的 附 加 頁 提 供 。 ) 
 
 

簽署: 

      

 

日期: 

 

              2019-01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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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類    客 戶  
7(1) (續上頁) 

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西 貢 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陳 博 智  

   

客 戶 名 稱  客 戶 業 務 性 質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如 有 需 要 ， 請 影 印 本 頁 並 在 每 頁 簽 署 。 ) 

 

 

 

簽署: 

  

日期: 

 

2019-01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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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類    客 戶  

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西 貢 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陳 博 智  

   

 

7(2). 如 你 在 本 屆 任 期 內 終 止 了 任 何 在 此 類 別 下 的 已 登 記 的 工 作，請 在 下 表 列 出

詳 細 資 料 。  

 

詳 細 資 料  

公 司 名 稱  

 

 

NIL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如 有 需 要 ， 請 影 印 本 頁 並 在 每 頁 簽 署 。 ) 

                

 

簽署: 

           

 

日期: 

 

           2019-01-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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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 議 會 名 稱 ：  西 貢  議 員 /委 員 會 成 員 姓 名 ：     陳 博 智  

   

第 8 類    其 他  

 

8. 根 據 登 記 個 人 利 益 須 知 所 述 的 目 的 及 兩 層 申 報 利 益 制 度 指 引 (附 錄 V) 所 述

的 原 則 ， 如 你 認 為 仍 有 一 些 個 人 利 益 應 予 公 開 ， 但 這 些 利 益 並 不 在 上 述 七

類 利 益 之 內 ， 請 在 下 面 提 供 有 關 詳 情 。  

 

NIL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簽署: 

             

 

日期: 

 

         2019-01-20 

 

 


